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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朐县地处鲁中山区北部，潍坊市西南，总面积
１８３３ｋｍ２，境内山川丘陵众多，占总面积的８７％以
上，矿产资源比较丰富，历史上采矿业较为发达，既

有砖瓦黏土、山石资源等地上开采企业，又有煤矿、

金矿等地下开采企业，全县矿山企业最多时近１５０
家，有采矿点２００多个，采空区１０余处，地质环境问
题较为突出。近年来，临朐县高度重视地质环境保

护工作，以建设齐鲁生态第一县，打造山水宜居城市

为契机，积极加强地质环境保护和地质灾害防治工

作，并从科学规划、分步实施、多元投入，加强日常监

管与整顿和规范矿业秩序相结合等方面入手，加大

保护治理力度，取得了明显成效。

１　 领导重视宣传到位

临朐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地质环境保护工作，

成立了地质环境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县国土资源局

成立了地质环境保护工作办公室，具体负责落实地

质环境保护工作。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标语、宣传

车等形式，对《矿产资源法》和地质环境保护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政策进行宣传，提高了各级领导和社会

各界对地质环境保护工作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

在全县形成了领导重视，部门紧密配合，广大群众积

极响应的良好局面。

２　科学规划优化布局

临朐县地形以低山、丘陵为主，地貌复杂，采矿

点比较分散，矿山开采造成了山体破坏、视觉污染和

废弃矿山的大量闲置，还有坍塌、滑坡、地面塌陷等

安全隐患，严重破坏了地质自然景观。在进行充分

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临朐县结合第二轮《矿产资源

总体规划》修编工作的开展，对地质环境保护工作

进行了科学规划，邀请地质专家进行了论证，并在广

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对全县原划定的开

采区、限采区和禁采区进行了调整，将禁采区由原先

设立的主要交通沿线扩大到部分县乡道路两侧；将

原设立的４个地质地貌景观保护区扩大到所有风景
区周边及可视范围，全部划为禁采区；并将容易诱发

地质灾害的五井镇东大河石料厂等３家石料厂列入
关停名单。同时增设五井镇太平崮地区、大关镇平

顶山地区为新立开采区，为关停企业搬迁创造条件。

根据规划，全县矿山数量２年内压减４５％，关停公
路沿线、风景区周边企业２０家，禁采区面积比原先
扩大了３倍，矿山布局更加合理。

３　建章立制规范管理

根据规划要求，临朐县先后出台了《临朐县地

质环境保护工作暂行规定》、《临朐县地质环境保护

工作实施方案》、《临朐县地质灾害防治预案》等一

系列文件，对地质环境保护的各项工作作了专门规

定。另外，在一系列具体工作中充分考虑地质环境

保护工作要求，推进实施保护工作，如２００６年实施
的《临朐县矿产资源整顿和规范实施方案》、２００７年
实施的《临朐县关于全面禁止使用黏土砖的规定》

等，都以保护地质环境为出发点；２００８年，实施《临
朐县矿产资源整合方案》，对矿产资源进行整合，结

合地质环境保护要求，该方案又将全县所有影响地

质环境的独立选（洗）矿企业、石灰窑、石子加工点

等矿产品加工企业纳入关停范围。通过从各项工作

中推进规划的实施，促进了地质环境保护工作的规

范化、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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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多措并举加强地质环境保护

（１）从源头抓起，把好保护工作第一关。在矿
业权审批时，按照《临朐县矿产资源总体规划》划定

的开采区、限采区和禁采区范围，根据“禁采区内关

停，限采区内收缩，开采区内聚集”的原则，进行严

格审查。对在规划设定禁采区，一律不再设立新的

探矿、采矿权，原证件到期的，一律不再办理延续手

续；对在规划设定限采区的，从严把关，严格控制；对

在规划设定可采区的，做到合理布局、科学勘查、综

合开发、高效利用、开采资源与保护环境相结合。同

时要求所有矿业权申请企业必须制定地质环境恢复

治理方案，否则不予审批。并将地质环境保护纳入

矿业权年度考核内容，凡年检地质环境保护工作考

核不合格的，纳入整改范围，限期整治。逾期不治理

或者治理达不到要求的，根据《山东省地质环境保

护条例》的规定，属于上级国土资源部门发证的，建

议原发证机关吊销；属于县级发证的，直接吊销其

探、采矿许可证。

（２）积极创造条件，关停黏土砖厂。临朐县原
有黏土砖厂较多，黏土砖厂的开采行为，既破坏了耕

地资源，加快了水土流失，又破坏了地质环境。根据

省市有关地方性法规和文件精神，临朐县于２００７年
２月起，在全县范围内禁止生产使用黏土砖，加快发
展以页岩、煤矸石为原料的新型墙体材料。对于原

黏土砖生产企业，提供优惠政策，鼓励进行技术改

造，新建、转产页岩、煤矸石砖厂１６家，为关停黏土
砖厂创造了条件。２００７年７月底前，临朐县成功关
停了全县原有的４１家黏土砖厂，并规定所有关闭黏
土砖企业必须进行复垦，地质环境治理必须达到验

收标准，从根本上解决了黏土砖厂破坏土地和地质

环境的问题。

（３）资源整合同地质环境保护工作相结合，对
矿山企业进行综合整治。近年来，临朐县依据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严格按照限采区和禁采区的要求，

结合资源整合工作，首先对“三区两线”及可视范围

和风景区周边的矿山企业进行了综合整治，先后关

停了仲临公路沿线可视范围的公顺和石料厂、泰薛

公路沿线的东岸头石料厂等６家矿山企业，搬迁了
位于风景区周边可视范围内的云翔石料厂等１１家
矿山企业，另外，关停了易诱发崩塌、滑坡等地质灾

害的东大河石料厂等矿山企业３家，将全县矿山整
合为３６家，矿山数量大大减少，提高了矿山的规模
化程度，既节约了资源，又保护了环境。其次，结合

临朐县实际情况，针对矿产品加工企业污染水源、矿

渣堆积、粉尘污染等现状，将独立选（洗）矿企业纳

入资源整合范围，进行综合整治，先后关停了九山镇

峰子窝磁选厂、五井镇阳城石灰窑等３２家矿产品加
工企业，同时划定矿产品集中加工区２处，加工企业
一律进区加工，有效减少了因矿产品加工带来的环

境污染。通过资源整合，使矿产资源从开采到加工

更加规范有序，地质环境得到有效保护。

５　加大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力度

（１）确定了“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治理”的
原则。对于能明确采矿企业治理责任的，由该企业

限期履行治理责任；对于因历史原因无法确定治理

责任单位的，实行“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多元投入，

利益共享”、“谁投资，谁受益”的地质环境治理模

式，有效解决了政府资金、技术投入不足的问题，初

步建立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及生态恢复机制。

（２）健全了地质环境治理保证金收取、监管、验
收制度。加大了保证金收取力度，达到全面足额收

取，２００８年收取保证金８０万元。保证金实行专户
储存，专人管理，监督矿山企业落实恢复治理措施，

按时验收返还，凡是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不达标的，保

证金一律不予退还，专项用于地质环境治理。通过

实行保证金制度，增强了矿山企业恢复治理地质环

境的责任意识。２００７年，石门坊风景区关停的２家
企业就是以保证金为抓手，督促对各自矿区进行了

恢复治理，使破损山体重新披上了绿装。

（３）积极争取上级有关部门的支持。近年来，
争取治理资金２００多万元，先后对五井镇煤矿塌陷
区近１０ｈｍ２土地进行了工程治理和复垦开发，通过
利用矿渣回填治理塌陷地，试行离层注浆法，使塌陷

区得到有效控制；对九山镇东岸头地质灾害隐患区

通过注浆加固、表面喷锚、支护等措施进行了治理，

保证了附近村民和泰薛公路的安全。截至目前，全

县已完成治理项目６个，治理平地面积３０ｈｍ２，治理
率４０％，破损山体绿化率达到３０％，大大改善了当
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条件，被老百姓誉为实实在在的

“民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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